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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由中华环保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编单位：河北科技大学、中华环保联合会VOCs污染防治专业委员会。

本文件副主编单位：上海盛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中车云汇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鹏锦机

械科技有限公司、盛禾（平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国环汇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编单位：南京拓服工坊科技有限公司、张家港市艾尔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江苏新聚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工业大学、美埃（南京）环境系统有限公司、滨州裕能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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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制造行业 N-甲基吡咯烷酮排放量核算和

污染控制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出了锂离子电池制造行业 N-甲基吡咯烷酮（NMP）排放量核算方法和适用的大气污染

控制技术。

本文件可作为锂离子电池制造行业企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管理和污染控制技术

选择的参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758 排风罩的分类及技术条件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AQ/T 4274 局部排风设施控制风速检测与评估技术规范

HJ/T 373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 73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 气袋法

HJ 2026 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27 催化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锂离子电池制造行业 lithium-ion battery production industry

以锂离子嵌入化合物为正极材料电池的制造行业。

3.2

锂离子电池 lithium-ion battery

含有机溶剂电解液，利用储锂的层间化合物作正极和负极的蓄电池。

[来源：GB 30484—201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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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密闭 closed/close

污染物质不与环境空气接触，或通过密封材料、密封设备与环境空气隔离的状态或作业方式。

[来源：GB 37822—2019，3.5]

3.4

密闭空间 closed space

利用完整的围护结构将污染物质、作业场所等与周边空间阻隔所形成的封闭区域或封闭式建筑

物。

[来源：GB 37822—2019，3.6，有修改]

3.5

无组织排放 fugitive emission

大气污染物不经过排气筒的无规则排放，包括开放式作业场所逸散，以及通过缝隙、通风口、

敞开门窗和类似开口（孔）的排放等。

[来源：GB 37822—2019，3.4]

3.6

物料衡算法 material balance method

指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利用物料数量或元素数量在输入端与输出端之间的平衡关系，计算确定

污染物单位时间产生量或排放量的方法。

[来源：HJ 884—2018，3.8]

4 生产工艺与 NMP废气的产生

4.1 生产工艺

锂离子电池生产工艺流程一般包括搅拌制浆、涂布烘干、辊压、制片、卷绕（叠片）、入壳、

注液、封口、包装等步骤。锂离子电池生产工艺流程及NMP废气产生节点见附录A。

4.2 NMP废气

NMP废气主要来源于正极片制作工序中的涂布烘干工序。

5 排放量核算方法

NMP排放量核算采样物料衡算法，按公式（1）计算：

·································（1）

式中：

E 排放——NMP 排放量，包括有组织和无组织排放量；

E 输入——NMP 输入量，按企业的 NMP购入凭证为核定依据确定；

E 回收——NMP 回收量，按回收的 NMP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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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去除——废气处理系统 NMP去除量，按污染控制设施的实测去除量计，检测方法可参考附录 B。

6 回收技术

6.1 冷凝技术

该技术通过降低系统温度或提高压力的方式使气态 NMP冷凝，并从混合气体中分离，回收率可

达 99 %。

该技术主要包括间接式和直接式技术。间接式技术采用气-气换热器与冷凝回收装置结合的降温

方式，将 NMP降温成液态；直接式技术采用气-气换热器与冷却塔喷淋结合的降温方式，将废气中

NMP混合、冷凝、排出。

冷凝常用的冷却介质主要包括水、乙醇、丙酮、丙醇等，宜采用多级冷凝。

经冷凝回收后的废气再进行末端处理，可组合吸附、燃烧等技术，NMP 去除率可达 95 %以上。

6.2 吸收技术

该技术宜采用水作为吸收剂对废气中的 NMP 进行吸收，吸收液再进行精馏回收 NMP。经吸收

回收后的废气再进行末端处理，可组合吸附技术，去除率可达 85 %以上。

7 治理技术

7.1 吸附技术

该技术采用活性炭、分子筛等吸附剂对经冷凝回收后的 NMP 废气进行物理吸附，主要包括固定

床吸附技术、移动床吸附技术、流化床吸附技术和旋转式吸附技术。常用吸附技术为固定床吸附技

术和旋转式吸附技术。固定床吸附技术宜使用活性炭作为吸附材料，吸附剂可更换或通过解吸后循

环利用。旋转式吸附技术宜使用分子筛作为吸附材料，脱附废气采用燃烧技术治理。入口废气颗粒

物浓度宜小于 1 mg/m3、温度宜低于 40℃、相对湿度宜低于 80%。NMP去除率为 85%～95 %。使

用该技术时应符合 HJ 2026 的规定。

7.2 燃烧技术

该技术通过热力燃烧或催化燃烧方式，使废气中的 VOCs 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等物质。主要包

括热力燃烧技术、蓄热燃烧技术、催化燃烧技术、蓄热催化燃烧技术。

催化燃烧技术是在催化剂作用下将废气中 NMP进行燃烧净化处理，进入催化燃烧装置的废气中

不得含有引起催化剂中毒的物质。该技术不适用于含硫化合物、含卤素化合物的治理。典型的技术

路线为“吸附浓缩+催化燃烧”，NMP去除率可达95 %以上。该技术适用于NMP浓度小于350 mg/m3

的有机废气的治理，燃烧温度为 300 ℃～350 ℃。催化燃烧技术的设计与运行管理应符合 HJ 2027
的规定。

7.3 组合技术

涂布烘干工序 NMP废气污染防治适用技术见表 1。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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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涂布烘干工序 NMP废气污染防治适用技术

适用技术 回收技术 治理技术
NMP排放浓度水平

（mg/m3）
技术适用条件

技术 1 冷凝技术+吸收技术 — 1～5 适用于所有锂电池体系

技术 2 冷凝技术 吸附技术 1～20 适用于全排风工艺

技术 3 冷凝技术+吸收技术 吸附技术 1～3 适用于所有锂电池体系

8 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8.1 NMP物料储存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NMP物料应储存于密闭的容器、储库和储罐中。盛装 NMP 物料的容器应存放于室内，或存放

于设置有雨棚、遮阳和防渗设施的专用场地。盛装 NMP 物料的容器或包装袋在非取用状态时应加盖、

封口，保持密闭。NMP 物料储库应满足本文件 3.4 条定义中对密闭空间的要求，该封闭区域或封闭

式建筑物除人员、车辆、设备、物料进出时，以及依法设立的排气筒、通风口外，门窗及其他开口

（孔）部位应随时保持关闭状态。NMP 物料储罐应密封良好，应符合 GB 37822 的规定。

8.2 NMP物料转移和输送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NMP物料应采用密闭管道输送。采用非管道输送方式转移 NMP 物料时，应采用密闭容器、罐

车。对 NMP 物料进行装载时，应符合 GB 37822 的规定。

8.3 工艺过程 NMP 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NMP物料应采用密闭管道输送方式或采用高位槽（罐）等给料方式密闭投加。无法密闭投加的，

应在密闭空间内操作，或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应排至 NMP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涂布烘干单元操作应采用密闭干燥设备，NMP废气应经冷凝回收处理后排至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未采用密闭设备的，应在密闭空间内操作，或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应排至 NMP废气收集处

理系统。

NMP物料的混合、搅拌等加工过程应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废气应排至 NMP 废

气收集处理系统；无法密闭的，应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应排至 NMP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NMP物料的使用过程应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废气应排至 NMP 废气收集处理系

统；无法密闭的，应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应排至 NMP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8.4 NMP无组织排放废气收集处理系统要求

NMP无组织排放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应符合 GB 37822 中相关规定。废气收集系统排风罩（集气

罩）的设置应符合 GB/T 16758 的规定。应尽可能利用主体生产装置自身的集气系统进行收集。排

风罩的配置应与所采用的生产工艺协调一致，不影响工艺操作。在保证收集能力的前提下，应结构

简单，便于安装和维护管理。采用外部排风罩的，应按 GB/T 16758、AQ/T 4274 规定的方法测量控

制风速，测量点应选取在距排风罩开口面最远处的 NMP 无组织排放位置，控制风速不应低于 0.3 m/s。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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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锂离子电池制造行业典型生产工艺流程及 NMP废气产生节点

锂离子电池制造行业典型生产工艺流程及 NMP废气产生节点见图 A.1。

图A.1 锂离子电池制造行业典型生产工艺流程及NMP废气产生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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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锂离子电池制造行业固定污染源废气 NMP的测定 气袋采样/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

B.1 方法原理

用气袋采集固定污染源废气中 NMP，取一定体积的样品直接注入带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的气相色谱仪中分离测定分析。根据保留时间定性，外标法定量。当进样体积为 1.0 mL时，方法检

出限为 0.2 mg/m3。

B.2 试剂或材料

B.2.1 标准气体：含有 NMP的有证标准气体，浓度标准偏差不高于 5 %，并定期对其进行期间核查，

保证标准气体的准确性。

B.2.2 载气：氮气，纯度≥99.999 %，用净化管净化。

B.2.3 燃烧气：氢气，纯度≥99.99%。

B.2.4 助燃气：空气，用净化管净化。

B.2.5 标准气体稀释气：高纯氮气，纯度≥99.999%。

B.3 仪器和设备

B.3.1 气相色谱仪：带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B.3.2 色谱柱：30 m（长）×0.32 mm（内径）×0.5 μm（膜厚），固定液为 25 %氰乙基-25 %苯

基-50%甲基硅氧烷。

B.3.3 进样器：1 mL具有良好气密性，全玻璃材质。

B.3.4 自动稀释系统：可自动稀释标准气体、样品的装置，质量流量计流量精度≤3 %。

B.3.5 真空采样箱：透明或有观察孔，具备足够强度的有机玻璃或不锈钢材质的密封容器，真空箱

上盖可开启，高低四周边有密封条。

B.3.6 采样气袋：聚氟乙烯（PVF）材质或同等级的薄膜气袋，采样气袋的容积至少 1 L，用于制备

气体标准品及采集样品。

B.3.7 样品保存容器：具有避光保温功能的容器，能够加热 100℃。

B.3.8 样品保存加热箱：能将气态样品加热达到 100℃的加热容器。

B.3.9 一般实验室常用仪器和设备。

B.4 样品

B.4.1 样品采集

固定污染源废气采样位置、采样频次、采样时间的确定和采样操作按照 GB/T 16157 和 HJ/T 373、

HJ/T 397、HJ 732 中有关规定执行。开启加热采样管电源，采样时将采样管加热并保持在 120℃±5℃
（有防爆安全要求的除外），采样气袋须用样品气清洗至少 3 次，结束采样后，样品立即放入样品

保存容器（B.3.7）保存，直至样品分析时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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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2 全程序空白

每次采集样品应至少带1个全程空白样品。用标准气体稀释气（B.2.5）充满采样气袋（B.3.6）
带至采样现场，样品采集后按照与样品运输和保存（B.4.3）相同条件带回实验室。

B.4.3 样品运输和保存

样品采集后，应置于样品保存容器（B.3.7）内运输和保存，带回实验室后应及时分析，在3 d
内完成进样。

B.4.4 色谱分析参考条件

推荐的色谱操作条件见表B.1。

表B.1 推荐的色谱操作条件

柱温/℃ 初始100℃，保持1 min；升温速度10℃/min，升温到160℃，保持10 min

气化室温度/℃ 250

检测器温度/℃ 300

载气流量/（mL/min） 1.0

氢气流量/（mL/min） 30

空气流量/（mL/min） 300

分流比 25:1

进样量/mL 1.0

B.5 校准

B.5.1 标准系列的制备

应制备至少 5 个浓度点的标准系列，采用自动稀释系统（B.3.4）将 NMP 标准气体（B.2.1）
稀释不同倍数。标准系列浓度范围应根据待测样品的浓度设置，使待测样品浓度点尽量落在工作曲

线的中间范围。参考浓度分别为 0.25 μmol/mol、0.5 μmol/mol、1.0 μmol/mol、2.5 μmol/mol、5.0

μmol/mol、12.5 μmol/mol。或直接购置不同浓度水平的有证标准气体，用于绘制工作曲线。

B.5.2 工作曲线的建立

按照推荐的色谱操作条件（表 B.1）由低浓度到高浓度依次抽取 1.0 mL标准系列（B.5.1），

注入气相色谱仪测定，以 NMP 浓度为横坐标，以峰面积或峰高为纵坐标，绘制工作曲线。

在推荐的色谱操作条件下，NMP的参考色谱图见图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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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1 NMP标准样品参考气相色谱图

B.5.3 试样测定

按照推荐的色谱操作条件（附表 B.1）和制备标准系列（B.5.1）操作步骤，从采样气袋中取

1.0 mL待测样品进行测定。进样时采样气袋挤压时间要保持在 45 s以上方可完成进样。样品分析前

需观察采样气袋，如果有液体凝结现象，则将样品放入样品保存加热箱（B.3.8）中，在 100℃下加

热至液体凝结现象消除后迅速分析。当样品浓度高于标准曲线最高点时，应用标准气体稀释气（B.2.5）
进行适当稀释。

B.5.4 空白测试

按照与试样测定（B.5.3）相同的条件对全程序空白（B.4.2）进行测定。

B.6 结果计算与表示

B.6.1 定性分析

以待测物保留时间与标准物质的保留时间相比较进行定性分析。

B.6.2 结果计算

固定污染源废气中 NMP 的浓度按照公式（B.1）进行计算：

···································（B.1）

式中：

ρ ——样品中 NMP 的质量浓度，mg/m3；

A1 ——样品中 NMP色谱峰峰高，mV；
a ——回归方程中的截距；

M ——目标物的摩尔质量，g/mol；
D ——稀释倍数；

b ——回归方程中的斜率；

Vm——摩尔体积，L/mol，应按照相应质量标准和排放标准的要求，采用规定状态下气体的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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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参比状态下为 24.5 L/mol，标准状态下为 22.4 L/mol。

B.6.3 结果表示

当测定结果小于 1 mg/m3时，保留至小数点后一位；当测定结果大于 1 mg/m3时，小数数位与方

法检出限保持一致。

B.7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B.7.1 样品采集优先使用新采样气袋，如需要重复使用，必须在采样前进行空白气袋测试。将使用

过的采样气袋注入高纯氮气后密封，室温下放置一段时间，放置时间应不少于实际监测时的样品保

存时间，然后按照试样测定（B.5.3）步骤进行分析，若浓度低于方法检出限，可以继续使用该采样

气袋，抽空气袋气体后保存；否则，必须弃用。

B.7.2 每测定 20 个样品或每批次（少于 20 个样品/批），应分析 1 次标准曲线的中间浓度点标准气

体，其测定结果与标准值间的相对误差应在±20%以内。若超出相对误差允许范围，应重新配制中间

浓度点标准气体，若仍不能满足要求，应重新绘制校准曲线。

B.7.3 全程序空白样品的测定结果应低于方法检出限。

B.7.4 每测定 20 个样品或每批次（少于 20 个样品/批），应至少分析 10 %的实验室内平行样，其

测定结果的相对偏差应在±15%以内。

B.8 注意事项

B.8.1 测定样品时环境温度宜保持在 20℃以上，并尽量使环境温度保持恒定。

B.8.2 高浓度样品与低浓度样品、标准样品与低浓度样品交替分析时，会发生交叉污染，应及时清

洗手动进样设备。

B.8.3 采样气袋在 60℃～80℃下加热 30 min，可提高清洗效率；当样品的浓度高于 200 mg/m3时，

会有残留影响，不宜继续使用。

B.8.4 当样品有液体凝结需要加热时，建立工作曲线的标准系列也应在相同的条件下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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